台北市光華獅子會第三十五屆
「2010年青年寫生比賽」簡章
1、 主旨：

　　為推廣美術教育提倡正當健康休閒藝文活動，培養優秀美術人才並提昇社會風氣，宣揚獅子
    會精神，本會於99年4月18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假台北市信義區信義廣場(台北101)舉辦「2010
    年光華青年水彩寫生比賽」。

2、 主辦單位：

台北市光華獅子會

3、 諮詢單位：

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南港所(聯絡電話：2788-4255)
台北市社會局

台灣水彩畫協會

國際獅子會300A3區

4、 協辦單位：

信義廣場
日本福岡博多東獅子會

大韓民國大邱北獅子會

香港鑪鋒獅子會

台中市光華獅子會

新竹市光華獅子會

5、 比賽日期：

民國99年4月18日（星期日）
上午八時至下午一時

6、 比賽地點：

101摩天大樓周圍景點

7、 比賽對象：

1.高中（職）組   2.大專（社會）組

8、 報名方式：

不分個人或團體一律現場報名，自備畫紙至報到服務台 eq \o\ac(○,1)由本會於畫紙背面用印 eq \o\ac(○,2)由參賽者填寫個人資料，完成報名程序。（個人資料務必填寫清楚，否則得獎通知無法寄達請自行負責）。
9、 報到地點：（雨天照常舉行）
信義廣場-台北101(信義路五段與松智路交叉口，信義區行政中心與台北101中間）

                信義區區公所行政中心(信義路五段15號)旁

（交通指南）
捷運「市政府」站：步行約20分鐘。
公車「信義行政中心」站：綠1、棕6、棕7、32、207、282、647、650、915、信義幹線、

                  信義新幹線

公車「松壽路」站：藍10、20、46、245、266、270、277、281、284、537、611、612、621、
651、665、912、博愛公車、1211(三重客運)
10、 比賽辦法：

1. 水彩風景寫生為主，畫具自備。

2. 請自備畫紙（四開大）須經主辦單位現場蓋比賽用章方為有效。

3. 比賽當天本會於比賽現場設置服務台，參加者限於當天上午8時至10時至服務台報到。

4. 限當天下午1時以前交卷至服務台，否則不予計分。

5. 每人限繳乙張。

11、 評審：

　　　 聘請國內美術界知名專家為評審委員。

12、 錄取名額及獎勵辦法：

　　　 大專（社會）組：

　　　 第一名：金獅獎乙名，獎牌乙面，獎金參萬元整。

　　　 第二名：銀獅獎乙名，獎牌乙面，獎金貳萬元整。

　　　 第三名：銅獅獎乙名，獎牌乙面，獎金壹萬伍仟元整。

　　　 優選：十名，獎狀乙張，禮券壹仟元。

       佳作：十名，獎狀乙張，禮券伍佰元。

       入選：二十名，獎狀乙張。

　　　 高中（職）組：

　　　 第一名：金獅獎乙名，獎牌乙面，獎金貳萬元整。

　　　 第二名：銀獅獎乙名，獎牌乙面，獎金壹萬伍仟元整。

　　　 第三名：銅獅獎乙名，獎牌乙面，獎金壹萬元整。

　　　 優選：十名，獎狀乙張，禮券壹仟元。

       佳作：十名，獎狀乙張，禮券伍佰元。

　　　 入選：二十名，獎狀乙張。

       （備註：若作品未達水準，名額可從缺。）
13、 頒獎辦法：

1. 評審結果公佈於300A3區宏獅月刊及6月份藝術家雜誌及國際獅子會300A3區網站，各組前三名得獎者於本會授證週年慶典時頒獎(頒獎時間地點將另行通知)。

2. 其餘得獎獎品請於2010年6月1日至6月30日前持身份證或學生證逕向本會領取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3. 領獎時間：週一至週五19:00～21:30(請前三天先電話聯絡)
4. 領獎地址：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74號4樓之2

電話：0968241228 楊幹事

14、 退件：

1. 入選以上得獎作品由本會留存。

2. 入選以上作品，得以同意本會使用該著作權。

3. 未得獎作品於2010年6月1日至6月30日前持身分證或學生證逕向本會辦理退件手續，逾期視同放棄，由本會全權處理。

4. 領取時間及地點：同頒獎辦法第3及4項。
15、 附則：

1. 本項活動經本會推動已連續舉辦33年。

2.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比賽當天於會場另行公佈。

3. 參加本項比賽者，對本會之規章及評審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
4. 若自備交通工具（摩托車）請自行注意安全。

5. 請維護環境衛生，將個人垃圾帶回家處理。

